附件1

大兴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申报说明

一、征集时间：

2025年10月31日-11月14日。
二、申报方式及材料要求
本次采取线上申报。申报要求如下：
1.企业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https://zhengce.beijing.gov.cn）-“项目申报”-“大兴区”进行申报。
2.企业申报材料经大兴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审查符合条件后，于2025年11月17日前提交纸质材料至属地（属地联系方式详见附件1）。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一份，建议双面打印（复印），需胶装，加盖骑缝章。

3.属地将审查通过的企业纸质材料盖章，同时将汇总的《大兴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项目申请表》，集中统一报送区科委项目科320室。

备注：属地初核内容为审核企业注册、纳税、统计登记、是否签订入区协议、申报材料完整性等情况。

三、各属地咨询电话和纸质材料报送地址

	属地/部门
	负责部门（科室）
	咨询人员名单
	咨询电话
	征集项目材料报送具体地址

	区科委
	项目科
	孟可心 隗昕迪   郑萌   刘梦贤
	69252567 69267062

13552681500 18611896672
	大兴区兴政街31号科技大厦3楼320

	生物医药基地
	企业服务部
	张思远

武玉莹

刘娜
	61252808

61252809
	医药基地管委会一层服务大厅（天河西路19号）

	大兴经开区
	营商服务部
	李芸

刘金来


	60216637/60216563 1369155939718612540333 
	大兴区科苑路9号北京文化创新工场大兴基地1栋 103

	临空区
	营商服务部
	张超

陈梦婷
	81696065

81696067
	榆垡镇榆顺路12号临空创业发展中心D座316室

	黄村镇
	经发办
	刘雨薇
	69243428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路9号黄村镇人民政府510办公室

	西红门镇
	企业办
	王军涛
	60298920 19801076021
	北京华海兴盛热力发展有限公司321

	北臧村镇
	经济发展办公室（企业）
	卢子俊
	61253156
	北京市大兴区天富大街10号北臧村镇人民政府309

	安定镇
	经济发展办公室（经发）
	王晶
	80231160
	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人民政府412室

	魏善庄镇
	经济发展办公室（产业促进）
	孙军伟

孙雨轩
	89231512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人民政府府前路1号412

	礼贤镇
	经济发展办公室（经发）
	史思雨
	89272117
	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116室

	榆垡镇
	经发办
	王学
	89216869
	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今荣街69号（榆垡镇政府319）

	庞各庄镇
	经济发展办公室
	杨希桐
	13911618082
	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人民政府经济发展办公室320

	天宫院街道
	管服中心
	刘鑫
	61250051
	天宫院街道办事处811室

	林校路街道
	社区建设办（经发）
	胡芹

梁玉宇
	81299487

81295098
	大兴区兴政街1号林校路街道办事处北二楼221

	观音寺街道
	城市管理办公室（产业）
	王嘉伟
	60280767
	观音寺街道402城市管理办公室

	兴丰街道
	企业服务办
	李雪萌
	69260041
	大兴区黄村东大街35号兴丰街道办事处201办公室

	清源街道
	财源建设办公室
	万童

焦京宇
	69260010

61219403
	清源街道办事处中楼207

	高米店街道
	经济发展办公室
	宁晗曙
	13910998205
	高米店街道办事处经发办115


四、征集内容

第一条  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1.对于预期有重大突破、拥有国际水平领军人才团队、具备引入国际领先水平技术和品种，且拥有一定规模投资等条件的企业或项目落地后，可以按项目固定资产(除房产、土地和人员外)实际投资总额的30%，给予各类等值不超过2亿元的资金支持。

备注：本次暂不征集

2.对上一年度首次获得或落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小升规”、瞪羚和独角兽企业，可分别给予一次性最高20万元、50万元和500万元的资金支持。

申报类别：称号认定
申报要求：上一年度获得相关称号。

申报提供的材料：

（1）大兴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项目申请表；

（2）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3）上一年度获得相关称号证明材料。

3.加快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企业引入高校、科研院所等科技资源，建立研发中心。对上一年度获得或落地经科技部认定的研发中心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可给予一次性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获得或落地经市科委认定的研发中心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可给予一次性最高100万元资金支持。实施晋档补差。

申报类别：研发中心建设
申报要求：上一年度获得科技部或市科委认定的研发中心。

申报提供的材料：

（1）大兴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项目申请表；

（2）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3）上一年度获得国家或市级研发中心证明材料；

（4）上一年度研发投入专项审计报告和审计报告；
（5）研发中心上一年度运行报告。
第二条  打造专业化服务平台体系

4.对孵化器、加速器空间载体，根据上年度孵化器运营团队、服务绩效及孵化效能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对综合评价排名前三且评审优秀的空间载体，给予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的资金支持，其他评审达到优秀的给予50万元资金支持。对于国家级孵化器上年度考核优秀的给予300万元资金支持。以上不重复享受。

申报类别：孵化载体综合评价

申报要求：区级及以上孵化器。
申报提供的材料：

（1）大兴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项目申请表；

（2）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3）北京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上一年度发展情况自评报告及相关附件材料；
（4）孵化器上一年度年报情况表。
5.支持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发展。在主导产业领域开展概念验证、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的平台，经评审认定，按照其上年度提供相关专业服务实际收入的10%，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资金支持。

申报类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申报要求：上一年度平台服务收入。
申报提供的材料：

（1）大兴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项目申请表；

（2）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3）平台上一年度服务企业清单、服务企业营业执照、协议、收入证明、记账凭证等。
第三条  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6.对上一年度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000万元（含）及以上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施主体。经评审认定，可按照其开展项目中试熟化和试生产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只含设备）总额的20%，给予一次性不超过500万元资金支持。

申报类别：重大科技成果转化

申报要求：上一年度开展项目中试熟化和试生产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只含设备）。上年度研发投入不低于1000万元。
申报提供的材料：

（1）大兴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项目申请表；
（2）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3）上一年度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

（4）科技成果证明。如科技成果鉴定证书、评估报告、发明专利、技术标准、产品登记或注册证书等；

（5）成果转化可行性报告或立项报告；

（6）受让项目提交技术成果转让协议、付款证明等必要权属证明；

（7）上一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只含设备）的资金支出证明、发票和记账凭证等。
7.对企业承担高校、科研院所等科技成果，成功转化落地并产生实际效果。经评审认定，可按照成果转化实际交易金额的10%，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资金支持。

申报类别：高校成果转化

申报要求：近三年承担的高校、科研院所等科技成果且已转化。
申报提供的材料：

（1）大兴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项目申请表；
（2）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3）近三年企业与高校签订的科技成果转化协议，近三年成果交易资金支出证明、发票和记账凭证等；
（4）科技成果证明。如科技成果鉴定证书、评估报告、发明专利、技术标准、产品登记或注册证书等；

（5）成果转化并产生实际效果相关证明材料。
8.支持项目建设主体开展新技术新场景应用。重点围绕医药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科技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以及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民生服务等领域。对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以上且年度增速不低于10%的项目场景建设主体，经评审认定，按照上年度合同额的30%，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资金支持。

申报类别：应用场景建设
申报要求：支持上一年度应用场景建设合同额。优先支持应用北京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项目。对于已享受市级应用场景建设补贴的项目不再重复支持。
申报提供的材料：

（1）大兴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项目申请表；
（2）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3）应用场景建设方案；

（4）新产品、新技术成果证明材料；
（5）新产品、新技术应用合同、资金支出证明、发票和记账凭证等；

（6）近两年证明主营业务收入的财务审计报告。

第四条  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

9.设立10亿元创业投资基金。鼓励创投基金投资创新型企业，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创新基金考核标准。鼓励金融服务机构，开发面向科技创新项目的创新性债务融资工具，丰富企业融资路径，拓展企业融资渠道。
备注：按照《大兴区人才科创基金设立方案》实施


